
佛山市高明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督办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安委会，负有直接监管责任的区安委会成员单位：

2025 年 6 月 4 日 7 时 35 分许，高明荷城古孟古三股份经济

合作社大禾朗厂房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，直接

经济损失约人民币 97 万元。我区成立事故调查组，形成了《高

明荷城古孟古三股份经济合作社大禾朗厂房“6·4”一般高处坠

落事故调查报告》，并报区政府批复同意了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

及责任单位进行处理的建议，以及对我区各镇（街道）和相关部

门提出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。现将有关事故调查报告发给你

们，请落实好如下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：

一、请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有

关规定，对事故相关责任人（袁某炯、欧某康）给予行政处罚。

二、请各镇（街道）安委会、相关部门认真汲取教训，贯彻

落实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，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落实事故“四

不放过”原则，有效防范类似事故的发生。

（一）规范开展建筑施工活动。涉事厂房棚顶维修施工项目

主动公开 明安办函〔2025〕24 号

特 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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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一项普遍的建筑施工活动，区住建水务局需加强对这类活动

的宣传与管理，要求相关单位满足以下要求：发包方应将项目发

包给具有建筑业相应资质的单位承包，承包方应在资质许可范围

内承接项目，个人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相应资质的，不得承包

相应施工项目。发包方要与承包方签订专门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

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。发包方要对承包方的安全生产工

作统一协调、管理，定期检查，督促承包方整改。承包方要加强

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，严格落实高处作业安全防范措施，加强

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消除事故隐患。

（二）强化限额以下工程监管职责。区住建水务局根据《中

共佛山市高明区委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佛山市高明

区镇（街道）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通知》（明发〔2025〕3 号）

的文件要求，强化限额以下工程的监管职责，规范区、镇（街道）

两级职责分工，汲取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已投入使用的厂房瓦面维

修施工项目发生的事故教训，制定可行的监管方案，完善限额以

下工程登记备案制度，加大巡查力度，严厉打击发包方随意将工

程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相应资质的单位和个人的

违法行为。

（三）区住建水务局、各镇（街道）安委会要加强事故警示

教育宣传，采取多种形式，引导责任主体主动办理限额以下工程

项目开工信息登记等相关手续。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，鼓励对

限额以下工程违法违规行为的投诉举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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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请区应急管理局将对责任单位及责任人行政处罚执行情

况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前书面报区安委办。请各镇（街道）安

委会、区住建水务局将吸取事故教训防范类似事故发生的工作情

况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前报区安委办。

附件：高明荷城古孟古三股份经济合作社大禾朗厂房“6·4”

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

佛山市高明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5 年 12 月 3 日

（联系人：梁旭辉，联系电话：88219966，OA：区应急管理

局－区安委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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